2022年柳州市企业吸纳脱贫劳动力带动就业补贴标准

[bookmark: _GoBack]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及《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明确<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柳人社规[2022]7号）文件精神，柳州市企业吸纳脱贫劳动力带动就业补贴标准：（一）在我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招用脱贫劳动力，与之签订一年（含）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依法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6个月的企业或社会组织，按照每人每年2000元的标准给予带动就业补贴。（二）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为招用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不得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三）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单位不得申请享受。（四）企业或社会组织吸纳脱贫劳动力带动就业补贴、企业或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就业券补贴等3项补贴以及一次性扩岗补助均不重复享受。




